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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石化区安监〔2017〕14号 

 

  
  

  

 关于宁波石化开发区近期安全生产 

行政处罚的通报 

  

 宁波石化开发区各企业： 

为推动“迎接十九大、平安夺金鼎”安全生产大检查持续深

入开展，始终保持安全生产执法、处罚的高压态势，应用典型案

件震慑教育广大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自觉依法做好安全

生产工作，有效维护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权威，起到“查处一个、

震慑一批、教育一片”的效果，现将园区近期安全生产行政处罚

通报如下： 

2017 年 8月 14日下午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宁波永固化工有限

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企业未能提供防爆区域（罐区）电气

设施定期检测检验报告。我局对“宁波永固化工有限公司未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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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案”进行立案调查，并对相关人

员进行笔录询问。下一步，安监局将依法对该企业予以安全生产

行政处罚。 

为切实做好十九大期间宁波石化开发区安全生产保障工作，

各企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，重点做好以下几点： 

（一）各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

定对安全设施、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，保证安全设施、设

备的正常使用。严禁未经审批停用报警联锁系统，严禁可燃和有

毒气体泄漏等报警系统处于非正常状态。 

（二）全面推进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。凡涉及放热或

加热的反应、蒸馏、稀释等工序的新建精细化工装置必须提供热

风险安全数据，数据不明的，必须开展热分解测试等风险评估工

作，定量确定工艺参数，守住工艺安全底线。 

  （三）严格落实变更管理。各化工企业在工艺、设备、仪表、

电气、公用工程、备件、原材料等方面发生的所有变化，都要纳

入变更管理。变更管理制度至少包含以下内容：变更的事项、起

始时间，变更的技术基础、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，消除和控制安

全风险的措施，是否修改操作规程，变更审批权限，变更实施后

的安全验收等。实施变更前，企业要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检查，确

保变更具备安全条件；明确受变更影响的本企业人员和承包商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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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员，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。变更完成后，企业要及时更新

相应的安全生产信息，建立变更管理档案。 

（四）严格特殊作业安全管理。园区各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全

面落实《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》（GB30871-2014），

深入学习《宁波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动火作业、受限空间作业安全

指导书》和相应规范作业视频，将规范作业视频作为日常培训的

主要内容，组织全体员工和承包商进行观看学习；严格执行

“三不动火”即“作业票未经批准不动火、防火措施不落实不

动火、没有防火监护人或监护人不在现场不动火”和“在危险

性较大的场所，凡是可动可不动火的一律不动；凡能拆下来的

一律拆下来，移到安全区域动火”的原则。 

（五）要切实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。对临时性作业、常规

作业和特殊作业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、梳理，并采取相应的

管控措施来降低作业风险，同时，要让广大职工学习并掌握各类

作业风险点的事故类型和应急处置方法。 

（六）强化领导带班制度。化工企业必须制定领导干部带班

管理制度，严格实行夜间和节假日企业领导带班，制定《领导带

班值班表》和应急通讯录，值班人员须到门卫签到。 

目前，宁波石化开发区已全面开展“迎接十九大、平安夺金

鼎”安全大检查。下一步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大对园区企业的安全

生产执法检查力度，加大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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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常态化，在宁波石化开发区形成安全生产

的高压氛围，切实做好十九大期间安全生产保障工作。 

  

 

宁波石化开发区安监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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